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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561  证券简称：江西长运  公告编号：临 2022-044 

 

江西长运股份有限公司 

涉及诉讼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一审阶段 

 上市公司与上市公司子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被告 

 涉案的金额：4,439.6万元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目前尚无法判断该诉讼事项对公

司及子公司损益的具体影响。 

 

2022年 6月 28 日，江西长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收到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人民法院（2022）赣 0103民初 5240号《民事裁定书》，

现将涉及诉讼事项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诉讼的基本情况 

2022 年 6 月 7 日，公司与子公司江西九江长途汽车运输集团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九江长运”）收到南昌市西湖区人民法院（2022）赣 0103 民初 5240 号

《应诉通知书》，原告九江交通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九江交通商贸”）因武

宁县沙田新区客运站对价纠纷事项对公司和九江长运提起诉讼。详情请见刊载于

2022 年 6 月 9 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江

西长运股份有限公司涉及诉讼的公告》。 

（一）案件当事人 

原告：九江交通商贸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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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一：江西长运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二：江西九江长途汽车运输集团有限公司 

（二）案件基本情况 

根据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司参与了江西九江长途汽车运输

集团有限公司 100%股权在江西省产权交易所的挂牌出让。 

2016 年 12 月 29 日，本公司与资产出让方九江市交通运输局签署《江西省

产权交易合同》。同日，本公司与九江市人民政府、九江市交通运输局、江西九

江长途汽车运输集团有限公司就江西九江长途汽车运输集团有限公司 100%股权

出让与合作的具体事项签署《合作合同》，本公司受让江西九江长途汽车运输集

团有限公司 100%股权（详情请见刊载于 2016 年 12月 24日、12月 31日《中国

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江西长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参与江西九江长途汽车运输集团有限公司 100%股权挂牌出让的公告》、《江西长

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参与江西九江长途汽车运输集团有限公司 100%股权挂牌出

让的进展公告》）。 

九江交通商贸有限公司是从九江长途汽车运输集团有限公司剥离出的公司，

由九江长运公司留守处人员运营，负责九江长运公司产权转让中剥离资产运作。 

江西九江长途汽车运输集团有限公司于转让前的 2014年 11月 5日，与开发

商就武宁县新车站开发签署合作协议，由九江长运在其所有的 80 亩土地使用权

中让出 12709平方米土地使用权，换取开发商无偿建设新车站及配套设施。合作

协议约定九江长运所得具体建筑项目与规模为：主站房 5700平方米、修理厂 3400

平方米、中转站和公厕 200 平方米、配电间和洗车台 80 平方米；另合作协议约

定合作方应交给九江长运 500万元设备款。 

在资产评估时，新车站刚开始建设，评估价格中对车站按“在建工程”实际

价值评估为 33万余元。 

九江交通商贸有限公司认为武宁县新车站合作建设协议的合同权益不在挂

牌转让前的评估范围内，就该事项不能与公司和九江长运达成一致，对公司和九

江长运提起诉讼。 

（三）九江交通商贸有限公司诉讼请求 

1、判令江西九江长途汽车运输集团有限公司支付武宁县沙田新区客运站主

站房、修理厂、其它建筑及附属设备对价 3,314 万元（以评估为准）；并支付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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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费（从 2017年 1 月 1日暂计至 2022年 1 月 1日）1,125.6万元。 

2、案件诉讼费，保全费，保全担保费用由二被告承担。 

 

二、诉讼裁定情况 

根据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人民法院（2022）赣 0103民初 5240号《民事裁定

书》，南昌市西湖区人民法院认为：本案中，原告住所地在江西省九江市浔阳区，

被告江西长运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在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区，被告江西九江长途

汽车运输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在江西省九江市澜溪区，均不属于南昌市西湖区人

民法院管辖范围。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二条第（四）

项、第一百五十七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原告九江交通商贸有限公司的起诉。 

案件受理费 263,780 元，退还原告。 

如不服裁定，可在裁定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南昌市西湖区人民法院递交上

诉状，上诉于江西省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三、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本次诉讼裁定为一审裁定，暂无法判断对公司及子公司本期利润和期后利润

的影响。 

公司将密切关注上述案件的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西长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 6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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